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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政策
大主教管区承认所有人的固有尊严和权利，无论其年龄、性别、种族、宗教信仰、残疾、性取向

或家庭或社会背景如何。

参与大主教区活动、事工和服务的每个人都有权受到保护，免受虐待、剥削和伤害。因此，保护​​
是大主教区的主要职责之一。

不遵守框架和相关的保护政策、程序和实践可能会成为纪律处分的理由，包括可能的解雇或终止合同、向
教会和/或法定当局报告、以及刑事或其他法律诉讼。

保障承诺
大主教管区对一切形式的虐待、剥削和伤害零容忍，并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参与或受大主教管区活动、事工

和服务影响的每个人的福利和人权。

儿童和处于危险中的成年人的安全和福祉至关重要。

目的
在大主教管区内和整个大主教管区内促进保护文化，并减少与大主教管区活动、部门和服务相关的虐待、

剥削和伤害的风险。

国家天主教保护标准
大主教区已采用并遵守《国家天主教保护标准》。该标准适用于大主教管辖下的所有机构、教区、部门和

服务。

遵守


